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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讲解

栏目责编 王伟纲

为了精准打击黑恶势力，确保如
期打赢扫黑除恶人民战争，贯彻落实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给涉黑涉恶
在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下统称

“在逃人员”）改过自新、争取宽大处理
的机会，2019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发布了《关于敦促涉黑涉恶在逃人员
投案自首的通告》。

【案例回放】
2015 年,被告人张某甲刑满释放

后，与被告人张某乙、张某丙等人（三
人为兄弟）在当地开设赌场、放高利贷
聚敛钱财。至 2017年左右，被告人张
某甲开始进入并逐渐控制当地水域非
法采砂行业，向采砂船收取“保护
费”。为持续牟取非法利益,张某甲先
后网罗了被告人李某某等人，实施了
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了
以张某甲为组织者、领导者，张某乙、
张某丙、李某某、蔡某某为骨干成员,
胡某某、彭某某等人为一般参加者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2017年8月至2018
年 11月期间，该犯罪组织为树立非法
权威,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有组
织地实施了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
滋事、故意毁坏财物、非法拘禁等犯罪
活动，造成1人死亡、2人轻伤、多人轻
微伤、多人财物受损。该犯罪组织通
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在当
地造成恶劣影响。

案发后，胡某某、彭某某一直在
逃。2019年11月4日，《关于敦促涉黑
涉恶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发布
后，二人在家人的规劝下向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二人最
终被人民法院处以二年有期徒刑，被
适用缓刑。

【律师解析】
2019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
《关于敦促涉黑涉恶在逃人员投案自
首的通告》，是指导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重要法律文件。

该《通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该《通告》是专门针对涉黑涉

恶“在逃人员”自首问题的重要法律
文件。

在我国《刑法》及其他司法解释已
经规定自首制度的情况下，该《通告》
专门针对涉黑涉恶“在逃人员”自首问
题，做出了细化规定。

（二）该《通告》明确了涉黑涉恶
“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最后期限。

该《通告》第一条规定，在逃人员
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1月31
日前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的，是自首。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
处罚；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法免除
处罚。

（三）该《通告》还规定了特殊的投
案情形。

该《通告》第二条规定，由于客观
原因，本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到司法
机关投案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为投
案。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
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
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抓
获的，视为自动投案。

该《通告》第三条规定，在逃人员
的亲友应当积极规劝其尽快投案自
首。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或者亲
友主动报案后将在逃人员送去投案
的，视为自动投案。

（四）该《通告》再次强调了宽严相
济的刑事政策。

该《通告》第五条规定，在逃人员
要认清形势，珍惜机会，尽快投案自
首，争取从宽处理。在规定期限内拒
不投案自首的，司法机关将依法惩处。

此外还规定，任何人不得为在逃
人员提供隐藏处所、财物、交通工具，
为其通风报信或者作假证明包庇，或
者提供其他便利条件帮助其逃匿。经
查证属实，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律师提示：凡知悉在逃人员情况、
信息的公民，都有义务向司法机关检
举揭发。司法机关将对检举揭发人员
依法予以保护和保密。对威胁、报复
举报人、控告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举报黑恶犯罪线索、检
举在逃人员情况，可扫码登录全国扫
黑办12337智能化举报平台。

【马培杰律师电话：13508724904；
微信号：dlmpjls】

涉黑涉恶在逃人员自首可争取从宽处理
□ 马培杰

本报讯（通 讯 员 马 海 苹
茶春祥） 12月17日，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政协召开九届三十六次
主席会议，专题听取了九届三次
会议以来县政协提案工作情况。

据悉，九届三次会议以来，巍山
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政协提
案工作，县政协组织积极主动作为，
各承办单位强化办理，巍山县“三位

一体”的提案工作格局已初见成
效。截至11月30日，已立案的240
件提案已经全部办复完毕，A类提
案188件，占78.3%；B类提案10件，
占4.2%；C类提案42件，占17.5%。

一年来，巍山县政协把协商贯
穿于提案工作全过程，积极探索完
善提案工作协商制度。提案征集、
审查立案等程序都坚持邀请县委

县政府督查室、县政协法律顾问及
相关人员进行协商，确保所立案的
提案“有共识、立得住、能办理、做得
到”；各承办单位按照坚持在调查
研究后答复、坚持在协商沟通后答
复、坚持依法按政策答复的原则办
理提案；县政协坚持重点督办提案
由县政协主席会议研究确定，重点
办理提案由承办单位按一定比例

自行确定的工作机制；注重与提案
者协商联系，了解掌握他们的真实
意图，及时跟踪办理情况，力求提、
办双方达成共识；创新对委员热议
的提案开展监督性协商工作，年内
分别对全县“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小区物业管理和基础建设”等方
面的提案进行了专题协商，形成了
高质量的协商意见。

监督·议政

巍山县政协把协商贯穿于提案工作全过程

本报讯（通讯员 杨莉）近年
来，祥云县人民法院在实施家事审
判方式改革中，利用家事法庭这一
平台，燃温情“灯塔”，唤亲情“归
港”，有效避免激化矛盾，促进了纠
纷的和平解决，修复了社会关系，推
进了案件结案率、调解率的提升。

祥云县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家

事改革目标，将家事审判改革工作
向人民法庭延伸推进，将优秀的家
事文化传统与家事审判有机融合，
在家事法庭布置了以“孝道、和
睦、和气”为主题的家风文化，在
客厅家居式的家事调解室分别用
法官、父亲、母亲、子女等亲和台
牌取代了审判员与原被告，营造

了温馨和谐气氛，有效减少当事
人双方对立情绪。

同时，祥云县人民法院还设
立了圆桌法庭和巡回法庭，并聘
请了家事调查员、家事调解员。在
调解家事案件纠纷时，邀请家事调
解员参与调解，拉动双方亲朋化解
矛盾，让案件审理增添了温度和

“人情味”。云南驿法庭庭长王向
宝说：“家事法庭每年有 500多件
案件，因为我们都注重调解，所以
调解结案率、调解撤诉率达到了
80%左右。”祥云县人民法院还在
家事法庭旁边，设置了母婴休息
室，为到访的特殊弱势群体提供
便民服务。

祥云县人民法院家事法庭点燃温情“灯塔”

12 月 11 日，大理市司法
局联合大理市总工会在五洲
国际开展“尊法守法 携手筑
梦”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
务宣传。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加
强农民工法律维权意识，有效
预防因拖欠工资和农民工讨薪
引发的矛盾纠纷，切实提升农
民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的能力和水平。活动
中，共发放农民工公共法律服
务手册200余份，并现场为150
余人进行了法律咨询回复。

［通讯员 章来义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马良）2019年
以来，大理市公安局认真贯彻落实
市容市貌整治工作推进会议精神，
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采取

“四项举措”，扎实推进市容市貌专
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成立工作专班。由市公安局分
管局领导为组长，治安大队负责人
为副组长，紫云、龙溪、北区、古城、
开发区、满江、凤仪7个派出所主要
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强化人财物保障，统筹协调开
展城区社会生活噪音污染及配合市
容市貌整治，“一盘棋”推动市容市
貌整治工作。

制定整治方案。结合公安工作
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
情施策，制定了《大理市公安局市容
市貌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明确了工
作目标、方法步骤、工作要求，压紧
压实工作责任，落细落小工作措施，
助推全国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

明确整治重点。紧紧围绕城区
社会生活噪声整治，积极配合参与
全市整治“门前三包”落实不到位、
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环境卫

生差、广告乱象、促销黄标签、市政
设施不配套和城市各类线路乱象
等热点、难点问题的整治，全面改
善城市容貌，提升城市人居环境，
确定下关、古城、开发区、满江、凤
仪 5 个重点区域，城市主干道、人
员聚集场所、商（住）混合区、普通
住宅小区、普通商业区、背街背巷
和城中村等 7 个重点部位，酒吧噪
音、KTV 噪音、烧烤店噪音、街面
小商小贩噪音、商店音响播放噪
音、工地施工噪音 6 项重点内容，
全面深入推进重点区域、重点部
位、重点噪音整治工作。

开展清查整治。统一组织开
展全市噪音污染专项清理整治工
作，各派出所联合乡镇政府、办事
处、文化旅游、市场监管等部门，采
取疏堵结合、教育与处罚并重、专项
治理与综合治理同步开展的方式，
推进联合整治工作。目前，深入重
点行业场所宣传68处，发放宣传资
料 300余份，开展宣传发动 1000余
次，清查排查行业场所、烧烤摊、商
业场所 197处，发放整改通知 1家，
警告处理8家，行政处罚酒吧23家，
通报环保部门查处施工工地1处。

本报讯（通讯员 赵奇志 杨春明）
12 月 17 日上午，州公安局在大理
警察训练基地举办全警实战大练
兵动员部署会，全州县市公安机关
领导干部政治轮训班开班仪式同
步举行，标志着全州公安机关为期
三年的全警实战大练兵正式启动。

举办全州公安机关全警实战
大练兵动员部署会暨县市公安机
关领导干部政治轮训班，是全州公
安机关“治庸懒、严执法、强担当、
树新风”主题实践的重要内容。同
时，积极备战 COP15 安保维稳工
作，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
之必胜”。

州公安局相关领导在部署动
员中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提高政治
站位，充分认识到开展全警实战大
练兵的重大意义。要通过三年的
大练兵，让全州公安队伍能力素质
建设迈向一个新台阶。二是突出
问题导向，准确把握三年全警实战
大练兵工作方向。全警实战大练
兵要着眼于大理公安长足发展的
需要，立足于公安工作面临的新形
势、新任务、新挑战和队伍建设的
实际，坚持岗位胜任缺什么就练什
么，专业发展需要什么就练什么，
突出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公安业务

薄弱环节、补齐队伍能力短板。把
政治练兵贯彻全警实战大练兵的
始终，聚焦重点、兼顾全面，梯次
推进大练兵工作，突出实战引领，
实用实效。三是全面协调推进，
精准发力促全州公安队伍能力素
质大提升。全警实战大练兵要紧
紧围绕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
的首要职责，从大理公安工作长
足发展需要的实际出发，坚持岗
位胜任能力提升和专业发展训练

并重，以“小班化、多期数、专题
化、短周期”的培训模式为主，梯
次推进，抓好抓实警种专业训练、
全警公共能力训练、公安发展训
练、公安晋升训练、合成作战训练
和辅警综合能力训练等 6 个大方
面的培训。经过三年的积累，切
实构建适合各警种岗位胜任能力
需求的课程体系和培训体系，推
动大理公安教育培训常态化、正
规化和科学化。

州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就办好
此次领导干部政治轮训班强调：全
体参训学员要正确认识举办县市
公安机关领导干部政治轮训班的
重要意义。通过集中轮训与个人
自学相结合，达到主题实践能力
素质大提高的目标；端正学习态
度、严肃培训纪律，务求培训实
效，正确处理好工训矛盾，确保培
训的效果；做到学以致用，用科学
的理论体系指导公安工作实践，
在学习中进行深入思考，不断提高
自己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
水平，以学促干、以用促学，交流互
鉴，共同提高。

部署 动 员 会 以 视 频 会 议 形
式 ，开 至 全 州 公 安 机 关 及 派 出
所、交警中队。首期练兵活动进
行全州县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
政 治 轮 训 ，各 县 市 公 安 局 副 政
委、政工监督室主任，派出所副
所长、副教导员参加轮训。

在为期三天的培训中，培训班
将重点进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解读、党支部工作实务、涉警舆情
处置、派出所视野下的执法规范
化、派出所与社区警务工作、接处
警规范等内容的学习、并开展廉政
警示教育和警容警姿训练。

提升能力素质 锻造铁警精兵
州公安局首期全警实战大练兵及县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政治轮训班同步启动

州公安局相关领导为领导干部政治轮训班授旗州公安局相关领导为领导干部政治轮训班授旗。（。（摄于摄于1212月月1717日日））

大理市公安局抓实“四项举措”
扎实推进市容市貌专项整治

本报讯（通讯员 赵奇志 杨卫
华） 在推广、实践“枫桥经验”工作
中，大理市公安局始终坚持新时代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结合本地
实际，着力织密共建共治共享“五
张网”，让“枫桥经验”在苍洱大地
得到生动实践。

织密群防群治网，锚定治安
“压舱石”。紧盯产业经济链变化、
人流物流资金流加剧、农村地区安
全防范意识薄弱等情况，全面整合
辖区群防群治力量，建立“巡防
队”“护村队”“护厂队”“护校队”
33支 359人，健全完善群防群治规
章制度机制，定期组织业务培训，
形成“派出所巡面、巡防队巡线、其

他队伍巡点”工作格局。
织密矛盾调处网，构建风险

“稳压器”。夯实社、村、镇三级联
调联处制度基础，压实社区民警、
辅警、村社干部和调解委员会职
责，全面防范、调处、化解矛盾纠
纷，实现“一级化解 10%的小矛盾
纠纷、二级化解 80%的社会矛盾纠
纷、三级化解 10%的复杂矛盾纠
纷”的“181”目标。近三年来，累计
成功化解矛盾纠纷 461起，调解成
功率达 98%，连续 4 年未发生群体
越级上访事件，未发生“民转刑”、

“刑转命”案件。
织密情报信息网，延伸维稳

“顺风耳”。拓展延伸信息触角，

建村组干部、村民代表、治安积极
分子、河道滩管员、保洁员等信息
员 471 名，深入了解社情民意、舆
情动态，实时掌握周边治安环境、
不稳定因素、不安定问题和风险
隐患，切实将矛盾隐患发现在早、
预警在先、处置在小，严防小矛盾
激化成大纠纷、个别纠纷酿成群
体事件。

织密视频监控网，擦亮防范
“千里眼”。深入推进“雪亮”工
程，在辖区建成“点、线、面、圈”四
大类视频监控 1549 路，擦亮科技
防范“千里眼”，确保村庄进出口、
主要活动场所、村内主干道、环海
路沿线、湿地公园等点线面视频

监控全覆盖，确保中心区域、环海
路、大凤路、大丽路等视频监控全
覆盖。

织密公共安全网，钉牢平安
“定盘星”。充分发挥“三警合一”
作用，交通上全面强化两站两员、
安全宣传、重点车辆管理、道路隐
患排查、路面纠违等措施。消防
上全面配备消防救援车辆，配置
消防民警、辅警和文员，科学合理
划分大、中、小网格，不定期排查
消防安全隐患，全面筑牢交通安
全“防控网”和消防安全“防火
墙”。近三年来，交通、火灾事故
均呈逐年下降趋势，未发生人员
死亡的火灾事故。

创新枫桥经验 大理市公安局织密社会治理“五张网”
本报讯（通讯员 闫云春）12月

19日15时，弥渡县公安局在弥城镇
小花园附近开展以“治庸懒、强担
当、树新风—我们在行动”为主题
的向群众公开承诺践诺广场宣传
活动。

活动中，弥渡县公安局利用当
天县城群众赶集的有利时机，通过
设置展台、摆放展板、悬挂横幅、发
放宣传资料、讲解公安机关开展

““治庸懒、强担当、树新风”主题实
践的目的意义、服务群众十项承诺
举措、公安机关 12389 举报平台职
能作用、12389 举报平台受理要求
及流程和如何做好岁末年初反恐
防暴、交通安全、盗抢、电信诈骗、

食品药品安全防范等常识，并现场
接受群众咨询，帮助群众知晓公安
机关承诺事项和参与监督方式。

此次活动，弥渡县公安局出动
指挥中心、政工监督室、驻局纪检
组、督察大队、治安大队、出入境管
理大队、巡特警大队、交警大队和
弥城派出所等部门民警和辅警 20
余人，设置展台 1个，摆放展板 3组
20块，悬挂宣传横幅3条，发放各类
宣传资料 8000余份，现场接受群众
咨询 200 余人。此外，红岩、新街、
寅街、苴力、密祉、德苴、牛街派出
所也分别在辖区内采取多种形式
开展了向群众公开承诺践诺宣传
活动。

弥渡县公安局开展
向群众公开承诺践诺广场宣传活动


